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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25/2021_2022_2003_E5_B9_

B4_E6_B3_95_c80_625066.htm 一、单项选择题 1．C2．B3

．D4．B5．C6．A7．C8．B9．A10．B 11．C12．B13．A14

．B15．A16．B17．C18．D 二、多项选择题 19．CD20

．ABD21．AB22．AB23．ACD24．ABD25．ACD26．ABC 三

、判断题。 27．×28．√29．√30．√31．×32．×33．√34

．×35．×36．×37．√38．×39．×40．√41．√42．×43

．×44．√45．√46．×47．×48．×49．√ 四、简答题 50

．(1)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4分) (2)公理性原则与政策性原

则；(3分) (3)实体性原则与程序性原则；(3分) 51．①权力制

约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牵制，以

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②权力制约原则之所以是宪法的基本

原则，主要决定于宪法的逻辑起点和宪法的基本内容；③权

力制约原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主要表现为分权原则；

④权力制约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中主要表现为监督原

则。 五、分析题 52．该法院的做法是不合适的(2分)。人民法

院是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机关(1分)。国家的司法权不同于行政

权，后者以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积极、主动地履行职责为实

现条件，而前者则具有被动性(2分)。司法权的被动性与司法

权的独立性、中立性特征是一致的，相辅相成的，反映了司

法权的性质。法律是公正的，法院的中立性是公正性的前

提(2分)。该法院的做法实际上是公开表示对某些所谓重点企

业的“重点保护”，必然导致对某些法律关系主体的偏袒，

从而可能丧失其公正性，背离法律必须公正的基本法治原则



，同时也将自己与其他国家机关相混同，从而背离了国家机

关分工负责、互相监督的法治精神(3分)。 53．(1)指出“不适

当的”与“同宪法、法律相抵触”之区别。前者不仅包括与

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情况，而且包括不合理的问题(3分)。(2)

“改变”表明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间的领导或隶属关

系；“撤销”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间的监督和被监

督关系(2分)。(3)进而言之，全国人大与其常务委员会之间既

存在领导关系，又存在监督关系；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

与国务院之间只有监督关系(2分)。(4)总之，上述条文表明国

家权力存在分工或分权的实质。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

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销其决定；立法权和行

政权是不同属性的权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只能对国务院

进行监督，撤销其制定的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

决定和命令(3分)。 54．(1)解释“八议”“官当”的概念。这

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其一，封建贵族官僚中的八种人犯罪

后，对他们应减免刑罚；其二，允许以官爵折抵徒刑(4分)。

(2)“八议”“官当”的刑罚原则源于儒家“礼有差等”的思

想，是儒家思想在传统法律中的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法律将

传统伦理道德与法律相融合，实现礼与法的统一，“礼法合

一”(3分)； 表明中国传统法律具有的身份法与伦理法的特征

，对官僚贵族的特殊法律保护集中体现了法律中的等级身份

性质(3分)。 六、论述题 答题基本思路：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

立的概念，其特点也就表现在法治与人治的区别之中。法治

是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是一种依法办事的原则，

是一种良好的法律秩序，它还是具有价值规定的社会生活方

式。法治的特点因而也是多方面的。(5分) 首先，法治是与人



治对立的治国方略，当法律与当权者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

法律高于个人意志。在所有的社会规范之中，对人的外部行

为而言，法律具有最终的强制性，即一旦各种社会规范在评

价、强制人的外部行为时与法律相冲突，必须服从法律。而

人治则意味着个人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为了实际的社会

需要或者个人的主观偏好，可以任意否定法律，以个人意志

取代法律(5分)。 其次，法治作为办事原则，不仅要求普通社

会成员依法办事，就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不能例外。

法治强调官吏依法办事，对官吏公权力的控制。法治状态下

，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所有的主体，无论其身份、出身

、种族、性别、财产状况存在何种差异，都必须依法办事。

相反，人治并不强调官吏依法办事，更谈不上对官吏公权力

的控制(5分)。 再次，法治具有秩序的特点，它表现为社会生

活的基本方面已经制度化，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有明确的

权利和义务，每个法律主体都忠实地履行法定义务，积极而

正确地行使法定权利。相反，人治重视人的作用，不重视制

度，因而社会关系及其权利义务的内容是随着个人的意志的

变化而变化(5分)。 最后，法治代表了人民性、权利本位、平

等、正当性等价值取向。法治要求运用法律所体现的正当性

原则确立社会关系的正当标准，即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由法律

加以评价，而法律本身必须通过正当的方式加以制定和实施

。人治的法不具有这些价值取向(5分)。 (答出以上内容且说

理充分、条理清楚、逻辑严密、结构合理、文字精练、语言

流畅者，可得25分；少于800字者扣3分一5分。)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